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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智匯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提名候選董事的程序

以下程序適用於就西藏智匯礦業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公司股東（「股東」）收到

公司股東會通知後擬提名個別人士為公司董事（「董事」）。該等程序受公司在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後適用的《西藏智匯礦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以

及其他適用之法規及規則所規限。

第一條 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東，有權在股東會召開十個工

作日前提出提名董事候選人的臨時議案並書面提交董事會。

第二條 單獨或合計持有公司有表決權的 10%以上股份的股東，可以簽署一份

或者數份同樣格式內容的書面要求，提請董事會召集臨時股東會提名董事候選人。

第三條 公司就股東提名候選人擔任董事召開有關會議前，將留出一段期限，

在該期限內，股東可以就提名候選人擔任董事向公司發出書面通知，且該候選人可

就表明願意接受提名向公司發出書面通知，上述期限最短為七天，起算日不早於為

此召開有關會議通知發出後的第一天，截止日期不晚於有關會議召開日期前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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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合資格股東如欲通過以上方式向董事會提名候選人，以供董事會考慮

提名該候選人於股東會參選董事，有關股東須向公司發出書面通知，並將通知郵寄

至公司總部（中國西藏那曲市色尼區通站西路 2號 2棟，西藏智匯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秘書收）或公司香港營業地點（香港九龍尖沙咀天文台道 9樓 903A-905室，西

藏智匯礦業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秘書收）。

第五條 每份提名通知須提供以下有關每名候選人的資料：

（一） 候選人的姓名、年齡、聯繫電話號碼、業務地址及住址（如知悉）；

（二） 候選人的完整履歷資料，須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第 13.51(2)條規定的詳情；

（三） 以書面形式列舉候選人就出任董事所具備的資格；

（四） 就釐定候選人具備資格入選董事會合理所需的任何其他數據；及

（五） 候選人簽署的書面聲明，表明其同意被考慮提名進入董事會及出任董事

（如獲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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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每份提名通知亦須提供以下有關作出推薦的股東的資料：

（一） 有關股東的姓名及地址（於公司股東名冊所示者）或其他能顯示其為股東的

證明，以及有關股東的聯繫電話號碼；

（二） 於推薦書日期，有關股東實益擁有的公司股份類別及數目，以及持有有關

股份的期間；及

（三） 作出推薦的股東的書面聲明，當中列明 (i)候選人將出任董事會的執行或非

執行董事的職務；及 (ii)股東相信候選人有能力履行董事職責的原因。

第七條 公司可要求任何候選人提供就釐定候選人是否具備資格出任董事合理

所需的其他數據。倘董事會酌情要求與候選人進行面試，公司亦可要求候選人進行

面試。


